
社會事務關注小組對外發表回應／聲明之程序  

社會事務關注小組歷年本著信仰精神，就不同政府諮詢文件及社會

事件作出回應。為優化對外發表回應／聲明之程序，經小組於二０

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之會議討論後，議決日後所有以小組名義對外發

表之回應／聲明均需按以下程序執行──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 

  

 

①．動議以小組名義對外發表回應／聲

明；  

③．就以小組名義對外發表回應／聲明之

建議進行表決（以暗票方式進行，須

獲三分之一之全體組員投票贊成，方

可草擬回應／聲明；未有回覆者視作

棄權票論，兩者均被視作反對票計

算）；  

⑥．就回應／聲明之內容進行表決（以暗

票方式進行，須獲八成之全體組員投

票贊成，方可以小組名義對外發表；

未有回覆者視作棄權票論，兩者均被

視作反對票計算）。  

②．和議；  

④．草擬回應／聲明之內容；  

⑤．呈交小組審閱及修訂；  


